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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第 1次防火門技術評估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年 2月 5日(三)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總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楊副組長紹經                              紀錄：呂彥賓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討論議題： 

議題一：本局第三組提案 

案由： 

取消裝飾材之同型式判定 

說明： 

(一) 本局於 107年 10月 19日以經標三字第 10730005790號令修正「建築用

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己訂有建築用防火門黏貼裝飾材或木質合板

相關原則，惟未提及黏貼裝飾材或木質合板之建築用防火門經型式試驗

後，得取消該裝飾材或木質合板等語。 

(二) 本組於 108年 11月 28日接獲業者反映略以：業界需團隊合作，以創較

大利益，建議黏貼裝飾材或木質合板之建築用防火門經型式試驗後，如

有其他試驗確認該建築用防火門未黏貼該裝飾材或木質合板時仍有同

等耐火性能，則該裝飾材或木質合板得取消。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事項 

本案尚待釐清事項：在於同一基本設計由公版方式進行試驗(A公司送測)

後，是否同意其型式試驗報告直接授權給B、C…等公司以申請驗證登錄

(註：所有公司之公版防火門均為自行產製)，其涉及本局驗證登錄之產品

安全管理之追溯等問題，請再蒐集補充說明及資料，於下次會議另行討

論，並建議請第五組表示意見。 

本次會議補充意見如下： 

本局第三組意見： 

1. 現行防火門產業有一種業者為輔導廠商，輔助各家防火門廠商通過防火

門耐火試驗，經該輔導廠商輔導之防火門門扇結構均相同，型式試驗仍

係由證書名義人申請（即型式試驗報告為證書名義人所有）。為減輕業者

試驗成本，目前證書名義人如可取得第三人之授權書時，則得引用第三

人所有之試驗報告辦理同型式判定。 

2. 依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8 點第 1 款「厚 1.5 公釐以下的裝飾板

或木質合板可黏貼在符合阻熱性標準的門扇表面（非側邊）上；厚超過

1.5 公釐的裝飾板或合板，應視為門組件的一部分，應以不小於原型式尺

度且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組件，黏貼最大厚度之裝飾板或合板在門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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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非側邊）上，經試驗後，始得認定。」之規定及本局 108/10/17「108

年度第 1 次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技術一致性會議」決議二「厚超過一

點五公釐的裝飾板或合板，如以小於原型式單一門扇尺度且相同或相似

結構之門組件通過試驗，亦得取得第八點第一款之同型式判定，並得依

試驗條件限制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如厚度超過 1.5 公釐的裝飾板或

合板要取得同型式判定之前提為於其他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組件通過試

驗。 

3. 本議題就技術考量似無疑慮，至涉及產品安全管理與追溯層面，請第五

組表示意見。 

本局第五組： 

1. 「防火門商品與其他應施檢驗商品之管理模式，確有不同之處，應落實

驗證登錄工廠製程檢查、產銷紀錄查核及取樣等監督作為。 

2. 又受限本局並無相關檢測能力，致一旦取樣也無法判定是否有檢驗不符

標準之情形。 

3. 即使透過比對判定不符合，未來面對訴願時，本局也無法提供相關檢測

數據參用。以上等等，本案仍應由第三組通盤性管理機制採行。 

基隆分局: 

同意12月19日會議決議事項，若A公司送測後，同意其型式試驗報告直接授

權給B、C…等公司以申請驗證登錄，那就應符合〝A公司授權之產品型式〝，

且驗證登錄證書須加註〝產品型式試驗報告由A公司授權〞等字樣，以利管

控。 

新竹分局：無意見 

臺中分局：認同第三組建議。 

臺南分局：本次延續會議並無進一步意見。 

高雄分局：無意見。 

花蓮分局：無意見。 

本局第六組： 

因本案涉及版權及證書公用問題(108/12/19)，已逾越廠商報告授權權益問

題，不建議此案由本會議做出決議。 

成大防火實驗室： 

就以技術上來看，同意第三組建議，裝飾材或木質合板得取消。 

但若以標檢產品安全管理來看，廠商以有未黏貼該裝飾材或木質合板之報

告書，引用有黏貼該裝飾材或木質合板之報告書，應避免發生產品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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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追溯等問題，若無法避免安全管理之問題，建議暫時不開放。 

明道防火實驗室：無意見。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如前述(次)意見。 

結論： 

本案不同意取消裝飾材，若未來能有足夠測試數據證明安全性無虞，再行

評估同意取消裝飾材之同型式判定。 

 

議題二：本局第三組提案 

案由： 

於報告書中載明耐燃材料(如矽酸鈣板或氧化鎂板或陶瓷棉等)之廠牌型號或

廠牌規格 
說明： 

(一) 查本局 107年 7月 24日「107年度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一致性第 2次

會議」會議紀錄之決議六略以：請五金配件、遮煙條及(軟質)氣密條業

者於商品本體上標示廠牌，並於出貨時提供相關商品型錄，俾利防火門

耐火試驗申請者轉交予試驗室，供試驗室核對試驗件上之試驗件之相關

五金配件及遮煙條等組件之廠牌及型號，相關資料經試驗室確認無誤

後，再轉載於試驗報告中，以便本局執行後市場查核比對作業。 

(二) 本組於 108年 11月 28日接獲業者反映略以：建議建築用防火門相關耐

燃材料應於報告書中載明其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事項 

(一) 本案原會議決議：對於耐燃材料，於報告書中應標示廠牌型號或廠牌規

格。惟查目前進口耐燃材料(除了本局已列檢之項目外)僅可依進口報單

(或進口證明文件)標示，其可能無法追溯到實際生產製造之廠牌，本案

有關報告書中標示耐燃材料之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之細部作法，建議於

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二) 有關部分耐燃材料已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範圍，對於已公布新版國家標準

之非應施檢驗耐燃材料，建請本局第二組規劃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範圍，

以利未來防火門之管理。 

本次會議補充意見如下： 

本局第二組： 

1. 查耐燃建材主要用途係建築物室內裝修，其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

室內裝修使用之耐燃建材皆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8條建築物內部裝修材枓之防火性能認定，又查現行耐燃建材之主管機

關分工如下： 

(1) 屬本局公告應施檢驗商品範圍者，應依「耐燃建材商品檢驗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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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檢驗程序後，始可輸入或運出廠場。 

(2) 另非屬本局公告應施檢驗商品範圍者，應先依「建築新技術新工法新設

備及新材料認可申請要點」向內政部營建署取得耐燃材料審核認可。 

2. 有關耐燃材料管理部分，仍應依現行主管機關分工進行管理，尚無規劃

擴大應施檢驗商品範圍。 

本局第三組： 

1. 目前防火門業者所使用之珍珠岩板等耐燃用板/棉多由中國大陸輸入，且

板/棉本體並無標示生產廠場、廠牌及規格，爰原生產廠場難以追蹤查

證，如國外輸入者，建議以進口報單記載之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為原則。 

2. 裁定於型式試驗報告上登錄耐燃用板/棉之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時，應考

量耐燃材料停產或製造廠/供應商倒閉等情況，建議如經試驗確認該建築

用防火門更換不同廠商但同規格之組構件時仍有同等耐火性能，則該建

築用防火門之耐燃用板/棉之廠牌規格或型號得替換。 

基隆分局：同意第三組建議。 

新竹分局：無意見 

臺中分局：認同第三組建議。 

臺南分局：本次延續會議並無進一步意見 

高雄分局：無意見。 

花蓮分局：無意見 

本局第六組： 

1. 有關防火門使用耐燃板材仍應請業者申告使用材料之內容，如使用廠

牌、型號、及規格於技術文件及報告書中。 

2. 耐燃板材係由二組公告應施檢驗商品，公告範圍及試驗樣態亦取市場及

安全性需要，業者使用之材料如不在公告範圍內，可向內政部營建署申

請新材料新工法認可。 

成大防火實驗室： 

於會議中再討論提供何種文件做為報告書標示耐燃材料廠牌型號或廠牌規

格。 

明道防火實驗室：無意見。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 

防火材料若非現行標檢局應施檢驗管理品目，亦應敘明可比照何項國家標

準符合其要求，故報告書中應標示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並檢附商品驗

證登錄相關佐證資料以供查對。 

 

結論： 

(一) 本案會議決議：對於耐燃材料，於報告書中應標示廠牌型號或廠牌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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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耐燃材料本體亦需要標示廠牌型號或規格以供辨識。 

(三) 己核發報告之試驗室應於 8月底改善完成。 

 

議題三：本局第三組提案 

案由： 

門樘及門檻之同型式判定 
說明： 

(一) 查國立成功大學防火安全研究中心 102年 11月 21日「建築用防木門檢

驗技術一致性會議第 13次會議」會議紀錄之決議略以：三面框(無門檻)

測試通過之門樘，得同型式判定變更為 4面框(具門檻)之門樘，惟 4面

框之門樘不可在未經試驗驗證之條件下，同型式判定為 3面框之門樘(附

件 2)。 

(二) 業者於 108年 11月 25日來函反映略以：本局於 107年 10月 19日以經

標三字第 10730005790號令修正「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惟

未提及上開決議，爰建議本局重新確認上開決議。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事項 

(一) 依據 CNS 11227-1(2016) 9.1.2.6之測試要求，對於不同阻熱性區域面

積大於 0.1m2之區域應評估其熱阻性。 

(二) 因應新舊版次標準對於下門框(門檻)進行熱阻性之評估需進一步討

論，故建議於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本次會議補充意見如下： 

本局第三組： 

1. 門檻應歸屬於門樘（原文frame）一環，其非加熱面熱電偶應依CNS 

11227-1 9.3節規定辦理，其熱電偶位置主要為各垂直原件高度中間位

置、水平頂部元件寬度中間位置及水平頂部元件具門扇開口各角落50mm

處，並無「對於不同阻熱性之區域且面積大於0.1m2，需評估最大上升

溫度及平均溫度」之陳述，爰下門檻處毋須貼附加熱面熱電偶，與CNS 

11227（91年版）無異。 

2. 查ISO 3008:2007 （CNS 11227-1相對應之國際標準）9.1.2.6節係指門

楣板、側板、平齊板或門扇上有不同阻熱區域面積>0.1m2時，應外加熱

點偶判定平均溫度；而門檻非屬上述區域，似不適用上開規範。 
 

 
 

基隆分局：同意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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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分局：無意見 

臺中分局： 

因CNS 11227-1第9.3節已有規定門樘溫度熱電偶位置，若需以第9.1.2.6節

規定增加設置熱電偶，作不同阻熱性區域的溫度量測，則建議需再確認評估

阻熱性時，應依第11.2節上升溫度不超過180℃或360℃何者來進行判定。 

臺南分局：本次延續會議並無進一步意見 

高雄分局：無意見 

花蓮分局： 

基於試驗標準中下門框(門檻)處所要求條件皆為「樓板、剛性不燃材料｣且

該處在爐中為負壓，相對影響較小，所以變為4面框應可接受。 

本局第六組：同意第三組意見，門樘應非阻熱區域一環。 

成大防火實驗室：同意第三組建議內容。  

明道防火實驗室： 

於107年05月14日建築用防火門檢驗技術一致性第1次會議會議記錄第四點

已決議，門樘上非曝火面熱電偶位置依CNS 11227-1 (105年11月)第9.3節辦

理。  

在9.3節中並未規定，不同阻熱性之區域且面積大於0.1m2 ，需評估最大上升

溫度，故建議門檻非曝火面毋須設置熱電偶。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 

門檻之結構材質確認是否跟門樘一致，若為一致則可視為相同阻熱區域，依

照門樘溫度進行評估，三面框(無門檻)測試通過之門樘，得同型式判定變更

為4面框；若門檻結構與門樘不同，則視為不同阻熱性區域，且面積大於

0.1m2 ，需評估最大上升溫度，不得未經測試以同型式判定變更為4面框。 

 
結論： 

(一) 若門檻結構材質與門樘一致時，3面框(無門檻)測試通過之門樘，得同

型式判定變更為 4面框(具門檻)之門樘；惟 4面框之門樘不可在未經試

驗驗證之條件下，同型式判定為 3面框之門樘。 

(二) 若門檻結構材質與門樘不一致時，則不允許適用同型式判定。 

 

議題四：本局第三組提案 

案由： 

辦理一證換一證同型式判定，得取消限尺寸判定。 

說明： 

(一) A主體通過測試 CNS 11227 單開門尺寸為 132*260cm， 

B主體通過測試 CNS 11227-1 單開門尺寸為 140*2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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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體辦理一證換一證 A主體同型式，卻判定限尺寸使用門鎖。 

(二) C主體通過測試 CNS 11227 雙開門尺寸為 300*300cm， 

D主體通過測試 CNS 11227-1 雙開門尺寸為 280*280cm。 

D主體辦理一證換一證 C主體同型式，未判定限尺寸使用門鎖，但以前有

引用判定過的門鎖也有限尺寸。 

(三) A、C主體均內結構皆相同， B、D主體均內結構皆相同。當 D主體辦理

同型式判定門鎖無限尺寸條件，但 B主體卻有限尺寸之條件。在同一場

工程中，雙開門可以使用 1號五金，但單開門使用 1號五金卻被限制尺

寸使用，不符合實際設計。 

(四) 業者建議： 

1. B主體門扇尺寸大於A主體及門鎖破壞均相同，符合最嚴格之條件門

組，所引用之同型式判定五金，應取消限尺寸之條件。 

2. 辦理一證換一證既然已使用最嚴格之條件門組，得引用舊證書同型

式判定之五金，引用日期到 113/12/31日止，且 114/01/01日起所

有同型式五金必須全部重新測試 CNS 11227-1，不應再次限制尺寸五

金條件之說。 

108年 12月 19日會議決議事項 

本案涉及單、雙扇防火門於同尺寸、相同結構之前提下其五金配件得互判之

規定，一證換一證同型式判定之尺寸規定尚有待釐清之事項，本案於下次會

議另行討論。 

本次會議補充意見如下： 

本局第三組： 

1. 本組曾於107年9月4日電郵各實驗室略以：CNS11227-1試驗通過之主型式尺

度大於CNS 11227原型式部分，基於安全，以暫行措施借用6年之同型式僅適

用小於或等於CNS 11227原型式尺度之防火門。 

2. 現行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單扇門試驗報告與雙扇門試驗報告如為

相同或相似結構，則單扇門與雙扇門之五金配件、裝飾材、鑲嵌玻璃等項目

得相互引用取得同型式判定。 

3. 本議題態樣如下： 
(1) A主體通過測試CNS 11227 單開門門扇尺寸為132*260cm，其取得門鎖a、

門鎖b及門鎖c之同型式。 

(2) B主體通過測試CNS 11227-1 單開門門扇尺寸為140*280cm，B主體依暫

行措施，以A主體相關試驗報告辦理同型式判定時，按上開電郵意旨，

門鎖a、門鎖b及門鎖c得使用於門扇尺寸132*260cm以下之B主體上。 

(3) C主體通過測試CNS 11227 雙開門尺寸為300*300cm，其取得門鎖a、門

鎖b及門鎖c之同型式。 

(4) D主體通過測試CNS 11227-1 雙開門尺寸為280*280cm，D主體依暫行措

施，以A主體相關試驗報告辦理同型式判定時，按上開電郵意旨，門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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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b及門鎖c得使用於門扇尺寸280*280cm以下之D主體上。 

(5) 於B主體與D主體為相同或相似結構之前提下，門鎖a、門鎖b及門鎖c於D

主體上可使用到280*280cm以下之尺度範圍，惟於B主體上僅能使用到

132*260cm以下之尺度範圍，似有違本組說明2之原則。 

4. 本議題態樣就技術層面是否影響商品安全性，請指定試驗室說明。 

 
基隆分局： 

同意12月19日會議決議事項，討論單、雙扇門同型式判定之尺寸及五金配件

之規定。 

新竹分局：無意見。 

臺中分局： 

單、雙扇防火門於同尺寸、相同結構之前提下，依新舊版檢驗標準測試，其

五金配件是否得互判，建議請試驗室提供專業技術意見以利討論。 

臺南分局：本次延續會議並無進一步意見 

高雄分局：無意見。 

花蓮分局：無意見。 

本局第六組： 

鑒於上次各指定試驗室均認為有其相當限制，且同型式引用間有小尺寸涵蓋

大尺寸疑慮時，應進行相對限制，避免萬用配件產生。 

成大防火實驗室： 

依照一證換一證精神，若舊報告書門扇尺寸小於新標準門扇尺寸，應於五金

舊換新限制門扇可使用尺寸。  

明道防火實驗室：無意見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意見： 

門鎖替換時主要考慮門扇尺寸(雙開門以活動扇為主)、骨架結構、門鎖破壞

面積等，說明中無詳細資料難以確認判定情形。 

引用小尺寸門組通過之五金，其對在大尺寸門組上使用可能造成之影響無法

確認，故應限制尺寸。 

結論： 

本案維持於同尺寸、相同結構之前提下其五金配件才得互判之規定，對於一證

換一證同型式判定，不得取消限尺寸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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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臨時增列)：本局第三組提案 

案由： 

已取得同型式判定之地鉸鏈，指定試驗室對於其局部補強結構之認定不一致。 

說明： 

(一) 防火門主型式為鋼製 f(60A)單扇雙面平板推開門（附玻璃），門扇結構如

型式試驗報告 TABCML-94FDP-029R1，如附件 1。 

(二) 依據「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補充說明 3.1「B.當五金配件之型

式已有依 CNS 11227 測試通過紀錄且為表面安裝者，欲辦理同型式判定

時其門扇內骨架毋須相同，惟僅可在同負荷等級間互用，並須將上述配

件局部之補強結構整組替代。」之原則，該防火門主型式引用型式試驗

報告 FTRC-0066-D075 試驗結果，取得地鉸鏈（廠牌：東鐵 Power，型

號：1600）之同型式判定。 

(三) 該鉸鏈需 4 顆螺絲固定於門扇上，業者依照東鐵五金商所提供之安裝設

定值，將該地鉸鏈安裝於主型式時，發現有 2 顆螺絲固定位置落於門扇

骨架之折曲處而無法固定（如附件 3 之圖 2），僅剩 2 顆螺絲可以固定門

扇上，影響鉸鏈載重與開關機能性。 

(四) 對此，業者提出一種局部補強結構（如附件 3 之圖 3）向建築中心、明

道防火實驗室及成大防火實驗室諮詢，建築中心、明道防火實驗室認同

業者所提之局部補強結構，惟成大防火實驗室則建議移植引用門體之局

部結構，再與主型式門扇結構焊接（如附件 3 之圖 4）。 

(五) 對於本局指定試驗室有不同見解，業者電郵向本組反映，並請本局召開

會議技術討論，取得一致性，俾業者遵循。 

本局第三組意見： 

依「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補充說明3.1「B.當五金配件之型式已有

依CNS 11227測試通過紀錄且為表面安裝者，欲辦理同型式判定時其門扇內骨

架毋須相同，惟僅可在同負荷等級間互用，並須將上述配件局部之補強結構

整組替代。」之原則，該地鉸鏈於型式試驗報告FTRC-0066-D075中所使用之

局部補強結構（第36頁之L3或L4）建議整組植入主型式，至實務上是否適宜，

建請指定試驗室表示意見。 

基隆分局意見：無意見 

新竹分局意見：無意見。 

臺中分局意見：認同第三組建議 

臺南分局意見：無意見。 

高雄分局意見：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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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分局意見：無意見。 

第六組意見：同意第三組意見。 

成大防火實驗室： 

經查本試驗室未提供圖4之建議方式，建議圖3整體植入方式。。 

明道防火實驗室意見：建議圖3整體植入方式。  

台灣建築中心材料實驗室意見：建議圖3整體植入方式。 

結論： 

本案同意以圖 3整體植入局部補強方式安裝鉸鏈，惟門組件之操作可靠度由業

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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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FTRC-0066-D075中依五金商提供之設定值
鉸鏈安裝於門扇上之位置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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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五金商提供之設定值將鉸鏈安裝於
TABCML-94FDP-029R1門扇上之位置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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鉸鏈螺絲鎖固位置落在骨架折曲位置上，因此鉸鏈
鎖固用二排共4顆之螺絲僅只能安裝2個，故安和公

上圖所示主體門扇架構依引用報告之設定值安裝，

司提出構想如下圖。建築中心/明道實驗室同意下
圖作法。

鉸鏈補強
(安裝於骨架內側)

骨架

鉸鏈

6t氧化鎂板

105
(氧板與鉸鏈補強重疊處切欠)

鉸鏈補強

100

3

26

42

3
0

36

25

4

9

依成大防火實驗室之回覆移植引用門體的部分，再與主體門扇之型式焊接結合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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